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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110年度第 29次縣務會議暨第 46次主管會報

暨第 80次防疫應變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年 1 月 6日 (星期四)上午 8 時 30分整 

貳、 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樓五樓工策會會議室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彙整及紀錄：楊采蘋 

伍、主席致詞：(略)  

陸、 主管會報  

專題報告：2022 雲林全民健康運動年--計畫處、行政處、雲林          

國中 (略) 

縣長裁示： 

一、 關於本案簡報內容，請各局處配合辦理，另可與知名運

動品牌結合行銷宣傳，借助品牌知名度，提升本計畫之

民眾參與度與本府正面健康的形象。 

二、 今年度 2022 全民健康運動年，每雙周周末要有一場活

動，由各局處於原本認養的鄉鎮市辦理大型健走活動，

接力宣傳並帶動民眾運動的風氣。 

三、 請各地衛生所、銀髮健身俱樂部或社區據點等配合辦理

健康管理平台相關前、中、後側相關工作，廣邀縣民針

對年齡、BMI、腰圍、運動習慣…等健康數據進行紀錄，

以作為後續大數據分析及應用。 

副縣長裁示： 

    請農業處加入本計畫之核心小組，提供有關健康飲食之

相關知識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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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縣務會議 (紀錄：計畫處劉金讚) 

一、  提案討論 
 

(一) 雲林縣社區大學設置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

案機關。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訂定雲林縣教育財團法人管理監督辦法草案：【雲林縣

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 雲林縣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第二十

七條、第三十二條修正草案。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

地政處】 

決議：照案通過。 
 

(四) 土庫國小辦理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申請報廢未

逾最低耐用年限 1筆附屬建物案：【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五)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11年度第 1 次採購新創產品或服務

計畫-雲林縣斗六市鎮西國小無人機教學示範與培訓中

心建置採購案及 111年度第 1次採購新創產品或服務計

畫-物聯網防災資訊數位化即時監測系統採購案補助款

合計新台幣 190萬 3,000元整墊付案。提案機關：【雲

林縣政府計畫處】 

決議：照案通過。 
 

(六)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核定辦理 111年身心障礙者嚴

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試辦計畫，補助經費新臺

幣 369萬 6,251元整(民甲 254)墊付案。提案機關：【雲

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衛生福利部核定本縣公共服務據點整備-公有危險建築

補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估及整建計畫第

三期，中央補助 111年度經費新臺幣 123萬 6,000元整

(民甲 255)墊付案。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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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八)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協助地方政府執行違法旅宿管理工

作，金額新台幣 59萬 5,000元整（建甲 357）墊付案。

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建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九)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本縣辦理 111年度斗六火車站旅

遊服務中心營運管理及 111年度高鐵雲林站旅遊服務中

心營運管理，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 75萬元整(教甲 157)

墊付案。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 衛生福利部 111年度社會福利公營造物補助計畫核定本

府辦理「雲林縣庇護家園設施設備及環境改善計畫書」

所需經費計新臺幣 21萬元整（民甲 248）墊付案。提案

機關：【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獎助本府辦理 111年度社區

式身心障礙服務整合型計畫計 2案，金額計新臺幣 509

萬 6,447元整（民甲 250）墊付案。提案機關：【雲

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社會創新服務及地方婦

女培力發展深耕計畫-歲月療天室：111年度雲林縣中

高齡婦女支持方案，中央補助新台幣 150萬元整(民甲

251)墊付案。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 衛生福利部補助本府辦理雲林縣老人保護預防性服務

-高關懷老人個案管理 -疼惜阮嗣大，許一個優雅而從

容的暮年計畫案，中央補助新台幣 129萬元整，公益

彩券盈餘待運用數支應新台幣 22 萬 7,648元整，總經

費共新台幣 151萬 7,648元整(民甲 252)墊付案。提

案機關：【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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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補助本縣辦理 111年度雲林

縣機構老人獨立倡導關懷方案計畫，中央補助新台幣

87萬 5,000元整，公益彩券盈餘待運用數配合款支應

新台幣 3 萬 1,608元整，總經費共新台幣 90 萬 6,608

元整(民甲 253)墊付案。提案機關：【雲林縣政府社

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五) 衛生福利部核定本府 111年度雲林縣增設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辦公空間及設施設備計畫經費新臺幣 155萬

8,000元整及 111年度雲林縣提升心理衛生訪視人員

執業安全計畫經費新臺幣 20萬元整，2案補助經費共

計 175萬 8,000元整(民甲 249)墊付案。提案機關：

【雲林縣衛生局】                                  

決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提案討論: 

(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增額補助本府辦理 111年度向海致

敬海岸清潔維護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50萬元整(民甲

256)墊付案。【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決議：照案通過。 

  

捌、雲林縣第 80次防疫應變會報 

 (紀錄：衛生局墜子偉) 

一、 衛生局疫情報告(詳如工作簡報) 

本縣疫情概況、最新防疫政策、春節專案措施以及本縣

疫苗施打狀況。 

二、 春節檢疫專案篩檢作業: 

(一)春節方案內容: 

A 方案(14+0+7): 

入境日及第 14天各一次 PCR篩檢，第 3天、第 7

天、第 10天及檢疫期滿前各一次公費快篩。 

B 方案(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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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日、第 10天及第 13或 14天各一次 PCR篩檢，

第 3天、第 7天及檢疫期滿前各一次公費快篩。 

C 方案(7+7+7):  

入境日、第 6天及第 13或 14 天各一次 PCR 篩檢，

第 3、7、10及檢疫期滿前各一次公費快篩。 

C 方案同住家人: 

第 10天及第 14天需自費快篩各一次。 

(二)本局加強防疫措施規劃 

    因中央春節方案中未對 B方案同住家人進行

篩檢，為加強本縣防疫措施避免疫情擴散，故本

局規劃提供春節檢疫專案 B方案者同住家人快篩

試劑，並請該方案同住家人於第 14天進行篩檢，

以鼓勵同住家人落實自我的健康監測。 

    另針對如有健康疑慮之民眾，本縣 6家指定採

檢醫院(臺大雲林分院、成大斗六分院、雲林基督

教醫院、若瑟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長庚醫院)或 6家衛生所快篩亭(麥寮、水林、

土庫、二崙、林內、古坑)皆可進行新冠肺炎的篩

檢。 

三、 指揮官指示 

(一) 提升疫苗施打率: 

設定各鄉鎮市疫苗施打涵蓋率目標達九成，請各局

處加強宣導，鼓勵民眾施打疫苗，並依照各鄉鎮疫

苗施打涵蓋率，獎勵績優之鄉鎮市衛生所並關心施

打率較為落後之鄉鎮市。 

(二) 提升外籍勞工/移工疫苗施打數: 

1. 本縣已與移民署合作協助外籍勞工/移工完成疫

苗接種，如遇失聯外籍勞工，可至移民署斗六分

署申請統一證號再到合約院所施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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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請勞動暨青年事務發展處偕同人力仲介協助

外籍勞工/移工施打疫苗。 

(三) 年前加強春節期間防疫宣導: 

1. 拍攝春節期間防疫宣導短片，加強防疫措施宣

導。 

2. 另安排垃圾車執勤時廣播進行防疫宣傳，加強提

醒鄉親春節期間應注意防疫，切勿鬆懈。 

3. 於民眾容易群聚之場所(如:市場、夜市、學校…

等)進行加強春節期間防疫宣導。 

 

玖、 各單位跨局處協調 

     民政處： 

有關縣長新春發福袋活動，請各局處依所負責鄉鎮之發

放福袋地點，視地點數配置1-3組(1組2名人員)人員(科

長級以上)協助福袋發放活動，本處將於主管群組公告

相關事項。 

壹拾、 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